附件：6

2023年部门决算公开流程及注意事项

    （以下流程按照8月30日县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县级决算； 9月6日县财政批复部门决算、9月18日部门决算统一公开；同时建议部门对所属二级预算单位在 9月14日统一批复、在 9月30日统一公开。）

    一、批复和公开工作流程

1. 9月6日，县财政印发《县级2023年度部门决算公开工作方案》，并批复2023年度县级部门决算。

2.9月14日前，各业务股室督导归口预算部门做好部门决算公开文本的编制，并认真做好公开文本的审核，确保部门决算公开文本形式规范、内容完整、表述准确。

3. 各业务股室督促归口预算部门于9月18日，将公开文本发布到预算部门门户网站（无门户网站的除外）和县人民政府网站。

4.部门决算公开的次日，各业务股室督促归口预算部门开展部门决算公开自查，并填写《2023年县级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公开情况统计表》（附件3）。纸质盖章连同电子版交各业务股室备案。

    5. 10月8日后，县财政监督评价股组织开展县级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决算公开核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

6.在做好县级部门决算公开的同时，要指导部门做好所属单位决算公开，督促部门在收到财政部门批复15日内，向所属单位批复决算（二级预算单位批复时间统一为9月14日）。部门批复所属单位决算20日内，组织公开单位决算，原则上同一部门所属同一级次单位决算在同一天公开（二级预算单位统一公开时间为9月30日）。单位决算公开后，各部门汇总填写《2023年县级部门所属单位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公开情况统计表》(附件4)，各主管部门汇总后将纸质盖章连同电子版交各业务股室备案。

二、注意事项

1.公开文本采取PDF格式，将word文档转换为PDF格式再公开，并采取正文+附件的形式公开（按照公开文本参考格试要求，正文和附件分为两个PDF公开，附件是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及部门评价报告，如果单位无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支出，请在文本里注明，则不用公开附件）。

请参考省财厅部门决算公开，公开网址链接：https://czt.ah.gov.cn/public/7041/149582211.html

2.公开单位名称应为全称。

    3.“第二部分 休宁县XX（部门名称）2023年度部门决算表”内金额单位为“万元”。

4.公开文本中年份使用“年度”表述，如2023年度。固定表述除外，如“2023年12月31日”不需使用年度。
5.名词解释应以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以及部门预算管理等规定为基本说明，可在此基础上结合部门实际情况适当细化。

6.关于小数位。金额数值应当保留两位小数，如末位为0不需保留小数位（如：100.67万元，1000万元，100.3万元）；百分比应当保留1位小数，如末位为0需保留（如：18.0%、0.0%）。

7.关于涉密信息。凡部门决算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依法不予公开；涉密信息经法定程序解密并删除涉密内容后，予以公开。
8.正确使用公开模板。部门使用“部门决算参考格式”，部门所属单位使用“单位决算参考格式”。使用本年度的公开模板，不要使用上一年度的公开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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